
中卫市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

第一条 为了保障我局依法、适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

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沙坡头区行政处

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，适用本制度；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是指民政部门依

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时，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所

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处罚范

围和幅度内享有的自主决定权和处置权。

第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裁量权法定原则。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必须有明

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。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法定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细化和量化，但不得新设自由裁量权或变

更自由裁量权内容。

（二）裁量结果适当原则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结果应当同违

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裁

量结果明显不适当的，有权机关应当及时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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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包括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司

法机关，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，应当及时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条 建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，对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中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适用条件、适用情形、处罚结果等

予以细化、量化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第七条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应当包括处罚依据、违法

行为和处罚标准 3 个方面，同时根据违法行为设定裁量因素，考

虑轻微、一般、严重、特别严重等情形，将处罚幅度划分为若干

阶次，每项行政处罚权的裁量阶次应不少于 3 个。

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人年龄不满 14 周岁的；

（二）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

行为的；

（三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结果的；

（四）违法行为在超过法定追究时效的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
对前款第（一）项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责令其监护人

加以管教。对前款第（二）项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责令其

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。对前款第（三）项情形，应予以告诫，

并登记违法行为。

第九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

行政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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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法行为人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、诱骗、教唆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。

从轻处罚可以按照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属于特别严重档次的，可以按照严重或者一般档次进

行处罚；

（二）属于严重档次的，可以按照一般或者轻微档次进行处

罚；

（三）属于一般档次的，可以按照轻微档次进行处罚；

（四）属于轻微档次的，可以按照法律责任的低限进行处罚。

对当事人减轻处罚的，可以在法律责任低限以下确定处罚结

果。

第十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重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违法情节恶劣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违法行为侵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的；

（三）不听执法人员劝阻，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四）隐匿、销毁违法证据或者其他妨碍执法行为的；

（五）不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或者故意隐瞒事实，弄虚作

假的；

（六）被媒体曝光，社会影响强烈的；

（六）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执法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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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胁迫、诱骗他人或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八）多次实施违法行为，屡教不改的；

（九）在发生突发自然灾害、公共事件时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十）对举报人、证人打击报复的；

（十一）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。

第十一条 从重处罚可以按照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属于轻微档次的，可以按照一般档次进行处罚；

（二）属于一般档次的，可以按照严重档次进行处罚；

（三）属于严重档次的，可以按照特别严重档次进行处罚；

（四）属于特别严重档次的，可以按照法律责任上限进行处

罚。

第十二条 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应当采取制作文书、

录音、拍照、摄像等多种方式，全过程记录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过程，确保自由裁量权行使公开透明。

第十三条 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外，各级民政部门办理的

行政处罚案件，应由本单位法制工作机构对案件的事实、证据、

依据、行政裁量等进行审查，并依法及时作出相应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的行政处罚案

卷中要体现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制度情况，应在调查终结报

告、案件集体讨论记录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中进行表述，最大限度地详细引用。

第十五条 实行回避制度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应明确回避

的适用范围和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，完善回避程序，依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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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申请回避的权利。

第十六条 实行说明理由制度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应当充

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，并将对当事人书面说明其陈述、申

辩意见是否采纳以及作出行政行为的理由。

第十七条 实行公开制度。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行政

裁量权标准的内容、理由、法律依据和结果等应依法向社会进行

公开，允许社会公众查阅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八条 实行重大裁量事项集体讨论制度。对拟作出不予

处罚、按照处罚上限或下限进行处罚决定，或者其他重大、复杂

和疑难案件，应当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，并将讨论决定载入行

政案卷。

第十九条 实行执法责任制度。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

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对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负责。

对不当行使或违法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部门和相关行政

执法人员，有权机关予以纠正后，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实行适时评估修订制度。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发生改变，或者实施行政行为时实际情况发生变

化，应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适时进行评估、修订、调整和

完善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